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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３０

，

００９

，

０１８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１０．６１％

（剔除银三角撤站的影响，同比减少

９．０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

，

３２５

，

６１７

，

５６６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４．２６％

（剔除银三角撤站的影响，同比减少

２．２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通行服务

收入（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份

同比增

长率

（

％

）

昌九高速

６８

，

８１８

，

４３４ ７３

，

１４９

，

２９７ －５．９２ ６５９

，

８８０

，

０８４ ６５５

，

６０３

，

６７４ ０．６５

昌樟高速

（含昌傅）

５９

，

７９６

，

３１１ ６４

，

３５９

，

７７８ －７．０９ ６０１

，

６３０

，

６０９ ６２１

，

８３５

，

３５９ －３．２５

昌泰高速

５０

，

２１５

，

９２７ ６２

，

５４０

，

３６５ －１９．７１ ５４６

，

０４３

，

３０１ ６３６

，

３３６

，

３５２ －１４．１９

九景高速

３６

，

７１５

，

２８５ ３５

，

５７２

，

８７１ ３．２１ ３５８

，

０２２

，

２８０ ３１１

，

０８３

，

８２４ １５．０９

彭湖高速

１

，

９３０

，

７５１ １

，

７９０

，

３６３ ７．８４ ２０

，

０３４

，

９４９ ２

，

３０７

，

４５４ ／

温厚高速

１２

，

５３２

，

３１０ １５

，

４７５

，

４５９ －１９．０２ １３９

，

６２２

，

８１３ １５０

，

６１２

，

２４１ －７．３０

银三角

互通立交

／ ４

，

４１４

，

２０３ ／ ３８３

，

５３０ ５１

，

３１０

，

６３７ ／

合计

２３０

，

００９

，

０１８ ２５７

，

３０２

，

３３６ －１０．６１ ２

，

３２５

，

６１７

，

５６６ ２

，

４２９

，

０８９

，

５４１ －４．２６

注：

１

、彭湖高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通车运营；

２

、银三角互通立交收费站已于

２０１１

年元月底正式撤销，停止收费。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 上

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

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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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

于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通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办公大楼四楼

４１１

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参加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本次将“年产

１９

，

９２９

吨甲基苯胺系列产品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目的是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尽快、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作用，补充流动资金后可节省财务费用，进

而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也是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此次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决定，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本议案的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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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原投资项目名称

公司增发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７

万吨芳香胺系列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的子项

目“年产

１９

，

９２９

吨甲基苯胺系列产品项目”。

●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用途和金额

“年产

１９

，

９２９

吨甲基苯胺系列产品项目” 所募集的资金拟变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涉及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为

１０

，

９３０

万元，占公司增发股票总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７９％

。

一、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６２

号）《关于核准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增发股票的通知》的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完成公司增发

Ａ

股的发行工作：发

行数量为

６

，

８８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８０

元

／

股，扣除发行费用以及其他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１１１

，

６４８．１７

万元。

根据《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公司此次增发所募集的资金投资项

目“年产

７

万吨芳香胺系列产品技术改造项目”，报批项目总投资为

６５

，

０６２

万元，其中包括“年

产

２３

，

１００

吨间苯二胺系列产品项目”（报批项目总投资为

３５

，

２８２

万元）、“年产

２７

，

０００

吨还原

物系列产品项目”（报批项目总投资为

１８

，

８５０

万元） 和 “年产

１９

，

９２９

吨甲基苯胺系列产品项

目”（报批项目总投资为

１０

，

９３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年产

２３

，

１００

吨间苯二胺系列产品项目” 已累计投入

３５

，

０９２

万元，

占该项目报批项目总投资

９９．４６％

，“年产

２７

，

０００

吨还原物系列产品项目” 已累计投入

１８

，

６７１

万元，占该项目报批项目总投资

９９．０５％

，“年产

１９

，

９２９

吨甲基苯胺系列产品项目”尚未投入。

公司经过充分研究论证，拟变更“年产

１９

，

９２９

吨甲基苯胺系列产品项目”为补充流动资金，该

项目涉及的募集资金为

１０

，

９３０

万元，占公司增发股票总筹资净额的

９．７９％

。

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的投向不涉及新项目的建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年产

１９

，

９２９

吨甲基苯胺系列产品项目” 作为 “年产

７

万吨芳香胺系列产品技术改造项

目”的子项目，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９

日经上虞市经济贸易局虞经贸投资［

２００７

］

３６

号批复。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公司增发股票发行完成募集资金到位，但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让甲基苯胺系列产品市场

出现波动，由于受下游需求清淡，产品价格一路下滑，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 鉴于此情况，

公司当时考虑到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未立即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看市场形势趋好时

再投入。 但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甲基苯胺系列产品市场一直竞争无序，且短期内判断尚难

以恢复。

公司考虑到该项目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该项目未投资不会影响其他两个子项目的正常实

施和今后的经营，因此公司拟终止该项目的实施。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的具体用途

考虑到目前融资成本的不断提高，出于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拟变更“年产

１９

，

９２９

吨甲基

苯胺系列产品项目”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９３０

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作为公司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本次将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财务成本，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益最大化，顺应公司的业务发展变化，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程序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２

、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认为：公司

本次将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目的是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尽快、充分发挥

募集资金作用，补充流动资金后可节省财务费用，进而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也是出

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

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此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决定，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人张城钢、刘生瑶认为：公司本次将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公司降低财务成本，使得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益最

大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用途的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华龙证券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事宜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实施。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之独立意见；

４

、保荐人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专项意见。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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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邮件的方式向全体

董事、监事发出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通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增发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投资项目 “年产

７

万吨芳香胺系列产品技术改

造项目”的子项目“年产

１９

，

９２９

吨甲基苯胺系列产品项目”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该项目涉及

的募集资金为

１０９３０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号）。

同意本议案的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

２

：

００

时在公司办公

大楼四楼多功能厅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２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闭市后， 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法律顾问。

３

、会议登记事项

（

１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股东代理人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

（

２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凭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及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３

）外地股东可凭有关证件，以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２

月

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在

浙江省上虞市道墟镇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联系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８６１６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１５８９

，联系人：陈国江、李霞萍。

４

、注意事项：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同意本议案的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通知所列议题按照以下授权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 决 议 案

表 决 意 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

委托人签名（单位公章）：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时间： 受托时间：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会议以

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房地产为中实混凝土南京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混凝土）向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敞口额度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期限壹年。

本公司同意以中关村科贸电子城

１

、

３

、

４

、

５

层

／２２

（

－０４

）层部分房地产为中实混凝土向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敞口额度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抵押担保。

该笔银行承兑汇票的担保方式为：本公司以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８

号（中关村

科贸电子城）

１

、

３

、

４

、

５

层

／２２

（

－０４

）层部分房地产作为此笔承兑汇票的抵押担保，房屋建筑面积

为

１

，

０８８．２７

平方米， 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２２

平方米， 经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仁达预估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１０１００３４９

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评估，抵押房地产价值总价为

４

，

１７１

万元。

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海股字第

０００４６０３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

２００３

出）第

２１６６

号】。

此项承兑汇票用途为中实混凝土流动资金周转，还款来源为混凝土销售收入。 董事会认

为：中实混凝土资产质量较好，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

２／３

以上签署同意，或经股东

大会批准”。 该议案已取得全体董事

２／３

以上同意。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该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对外担保公告》

２０１１－０６４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会期半天。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周一）。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公司以房地产为中实混凝土南京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０６５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混凝土）向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敞口额度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期限壹年。

本公司同意以中关村科贸电子城

１

、

３

、

４

、

５

层

／２２

（

－０４

）层部分房地产为中实混凝土向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敞口额度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抵押担保。

该笔银行承兑汇票的担保方式为：本公司以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８

号（中关村

科贸电子城）

１

、

３

、

４

、

５

层

／２２

（

－０４

）层部分房地产作为此笔承兑汇票的抵押担保，房屋建筑面积

为

１

，

０８８．２７

平方米，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２２

平方米，经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仁

达预估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１０１００３４９

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评估，抵押房地产价值总价为

４

，

１７１

万元。

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海股字第

０００４６０３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

２００３

出）第

２１６６

号】。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

２／３

以上签署同意，或经股东

大会批准”。 本议案需全体董事

２／３

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协议

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１３６７６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巨山村

法定代表人：周宁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商品混凝土、水泥制品、商品混凝

土添加剂；设备租赁（汽车除外）；维修混凝土机械；普通货物运输。

中实混凝土是一家设备机械自动化、高智能化、管理密集型的混凝土生产企业，公司拥有

一流的现代化生产设备。 自成立以来，承接了奥运工程、市政道路桥梁工程、地铁工程、工民建

工程，先后为地铁四号线、十号线、清华科技园、梅兰芳大剧院、西六环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以

及一些技术含量较高、难度较大的工程供应商品混凝土，如：钢纤维、抗冻融、自密实等产品。

２００９

年被北京混凝土协会评为北京市混凝土行业

２０

强单位。

本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８０％

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关村建设（本公司持有其

９４％

股

权）持有中实混凝土

２０％

股权。 如中关村建设提供等比例担保，实质担保承担人仍为中关村科

技，加之此次抵押担保为续贷担保，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要求延续上年度抵押担

保操作方式，仍由中关村科技一方提供担保。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以下为中实混凝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２４１

，

９６５

，

７９０．７３

元

负债总额：

１６８

，

６２０

，

１６２．３６

元

银行贷款：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其中：短期借款：

０

元

长期借款：

２０８

，

７５０．０１

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０

元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元

净资产：

７３

，

３４５

，

６２８．３７

元

营业收入：

２５７

，

１４５

，

６５９．７３

元

利润总额：

１６

，

３４４

，

０３６．０４

元

净利润：

１２

，

２５８

，

０２７．０２

元

资产负债率：

６９．６９％

最新信用等级：无

以上财务指标来自中实混凝土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财务会计报表。

以下为中实混凝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２１０

，

９３９

，

０７４．３６

元

负债总额：

１４９

，

８５１

，

４７３．０１

元

银行贷款：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其中：短期借款：

０

元

长期借款：

０

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

，

３３２

，

２７７．２７

元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元

净资产：

６１

，

０８７

，

６０１．３５

元

营业收入：

２８３

，

２３２

，

７０７．５６

元

利润总额：

１４

，

８３６

，

４６３．９３

元

净利润：

１０

，

９７３

，

３４５．８７

元

资产负债率：

７１．０４ ％

最新信用等级：无

以上财务指标来自中实混凝土

２０１０

年度经具备证券期货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计的审计报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抵押；期限：壹年；敞口额度：

２

，

０００

万元。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本次抵押的房地产所在的中关村科贸电子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大街

１８

号，

１

、

３

、

４

、

５

的部分建筑及其分摊土地使用权作为此笔承兑汇票的抵押担保，建

筑面积为

１０８８．２７

平方米，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２２

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４

，

１７１

万元。（上述

资料源于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仁达预估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１０１００３４９

号房地产

抵押估价报告》。

抵押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公司间接

１００％

控股中实混凝土，因此其未出具反担保函。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担保原因：此项承兑汇票用途为中实混凝土流动资金周转，还款来源为混凝土销售收

入。

２

、中实混凝土资产质量较好，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

失。

３

、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８０％

股权；控股子公司中关村建设持有中实混凝土

２０％

股权。

４

、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中实混凝土

９８．８％

股权，中实混凝土出具反担保的实际责任承担

人仍为中关村科技。 反担保无实质意义。 因此，未要求其出具反担保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７０

，

７４５．８２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９６．２８％

。

公司本部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４９

，

５７８．９１

万元。 其中：对联营、参股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金额为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２１

，

１６６．９１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２３

，

４３０．１０

万

元。

公司本部累计对外逾期担保金额为

２３

，

４３０．１０

万元。 其中：对联营、参股公司逾期担保金

额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逾期金额为

０

万元。 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对外担保金

额为

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５

，

４３０．１０

万元；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金额为

５

，

４３０．１０

万元，均已在以前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实混凝土《营业执照》；

２

、中实混凝土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

３

、中实混凝土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４

、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仁达预估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１０１００３４９

号房地产抵押估价

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５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经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５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周一）。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２

、需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

１

）、《关于公司以房地产为中实混凝土南京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以上议案详见同日公告：《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对外

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

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

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

３０

日，每天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三层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深圳股票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２１４０１６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１４００３８

。

２

、联系人：张龙、宋楠

３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

２

、《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

否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

《关于公司以房地产为中实混凝土南京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抵押担

保的议案》

日 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7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浙江大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

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

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1－037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

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9

月

30

日，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1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予以核准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1-060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并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在公司

105

会

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

11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杨建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伍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其中：

伍仟万元人民币用于一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叁亿元人民币用于中期流动资金贷款，伍仟万

元人民币用于一般固定资产贷款，壹亿元人民币用于国内即期信用证，伍仟万元人民币用于

完全现金保证业务。 到期日为

2012

年

10

月

20

日。

同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杨建忠先生签署与之相关的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11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水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水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 授信额度为叁亿元人民

币，期限

1

年，至

2012

年

11

月

16

日止。

同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杨建忠先生签署与之相关的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11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3

、 审议通过了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

案》。

为完善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做好内幕信息保密工作，有效防范和打击内幕交易等证

券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25

日下发的证监会第

[2011]30

号公告之规定，公司拟建

立《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7

日刊

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11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1-061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起草的《梁式吊具》国家标准通过审定

并评为国际先进水平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1

月

16

日，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全国钢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钢标委标秘字【

2011

】

19

号）通知。通知称：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国家标

准制修订计划，你单位承担了《梁式吊具》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为本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

该标准已经审定通过、主管部门批准，以

2011

年第

1

号中国国标准公告发布为国家标准，标

准号为

GB/T 26079-2010

。 该项标准为国际先进水平。

上述《梁式吊具》标准发布人为：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简称： 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

002367

公告编号：

201150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技术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

2011

年第

29

号公告，本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第十八批享受优惠政策的国家级企业（集团）

技术中心。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

集团

)

技术中心等继续享受有关进口税收优惠

政策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技术中心将享受用于科学研究、试验的国外进口用品免征进口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优惠政策。公司还可根据有关规定争取企业技术中心科技专

项计划给予的资金支持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和配套经费。

公司长久以来致力于技术创新，不断寻求突破。本次技术中心的认定进一步体现了公司在

研发领域的技术和人才优势，有利于公司高端研发人才的引进，促进公司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技术中心不会对公司

2011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0-046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前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其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签订了《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书》，拟将其当时持有的本

公司

148,039,69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58%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该项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收购报告书（摘要）已于

2011

年

7

月

2

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现将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2011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1

】

790

号）文件，批准了本次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

2011

年

11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公告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

2011

】

1735

号），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公告了此次批准事项，并披露了收购报告书和法律意见书。

2011

年

11

月

15

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上述股权划转的过户工作，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目前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78,979,76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34%

。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2011-48

江西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1

月

11

日，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万年青）与贷款人中

国民生银行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签订的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 ： 公授信字第

99352011293264

），授信金额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期间为一年，用于补充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 因银行信贷工作的需要，公司自愿为南方万年青提供担保，并

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

99352011293263

号），承

担连带责任保证。 为化解风险，由南方万年青做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保证合同》。

上述事项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由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

、南方万年青于

2007

年省工商局批准成立的，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 法定代表人：刘

明寿，经营范围：硅酸盐水泥熟料及硅酸盐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南方万年青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15617.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4904.14

万元，净资

产为

160713.37

万元，营业收入为

257222.68

万元，利润总额为

26662.5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为

12717.83

万元。

2

、公司、南方万年青股权结构图。

南方万年青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保证人：江西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甲方）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乙方）

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 公高保字第

99352011293263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1

、本合同为连带责任保证，除本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除外，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

保的，则甲方对乙方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受任何其他担保的影响，也不因之而免除或减少。 乙

方有权选择优先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利，甲方放弃任何其他担保的优先抗辩权；乙方因

任何原因放弃对主合同债务人财产享有的抵押权

/

质权、 变更抵押权

/

质权的顺位或内容，造

成乙方在上述抵押权

/

质权项下的优先受偿权丧失或减少时， 甲方承诺对乙方承担的担保责

任不因之而免除或减少。

1.2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

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1.3

、保证期限：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1.4

、违约责任：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该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

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

损失。

1.5

、争议以及解决方式：协议产生的纠纷和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债权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享有非排他性的司法管辖权，争议期间，各方仍应该继续履行

未涉争议的条款。

2

、甲方：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合同名称：反担保保证合同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2.1

、被保证的债权种类：甲方根据与贷款人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履行担保义务

所支付的任何款项，并包括《综合授信合同》无效情况时甲方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款项。

2.2

、保证方式：本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3

、保证范围：甲方代借款人清偿所支付的全部款项（本金、利息、复息、违约金和实现贷

款人债权的费用等）。

2.4

、保证期间：本反担保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甲方履行完担保义务之日

起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提请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为化解和防范风险，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时，需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不能按比例提供担保的，

需要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借款担保事项中，其中玖仟万为新增金额，截止目前为止，公司累计实际担保（仅限

于母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母公司、子公司为其子公司之间）总额是

191881.0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2.20%

，不存在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相关合同；

2

、公司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

江西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1--30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与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成立动力总成及零部件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与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为了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经友

好协商，日前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该协议，双方拟在江苏常州成立一家动力总成及

零部件公司。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双方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

1

、出资及股权比例：双方各占

50%

2

、出资方式：合资双方均以现金（人民币）的方式出资。

3

、注册资本：

2.5

亿元人民币。

二、合资企业经营范围

动力总成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咨询、制造、销售、服务等。

三、合资企业建设规模、总投资

合资企业总投资

8

亿人民币，分期投入，采用滚动发展的方式，最终达到年产

20

万台发

动机产销规模。

四、分期建设内容

考虑到市场渐进性及风险，结合本公司商品企划案，投资按分期方式适时投入。 一期形

成

10

万台装配、试验生产线；二期装配、试验能力达到

20

万台，缸体、缸盖加工达

10

万台产

能；三期缸体、缸盖加工达

20

万台。

目前双方正在就合作的细节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待方案确定之后公司经理层将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鉴于该项目尚未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特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798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017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候选人张春燕女士简历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刊登了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推荐张延丰、刘喜传、张晋、郭伟华、张春燕、

解庆、孙茂竹、刘长华、王正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披露了董事候选人的简历。

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张春燕女士简历的部分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张春燕女士，

1963

年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工程师，机

械工业部生产与计划统计司、国际合作司主任科员，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

办公室、规划发展部、股改办一级业务员，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董事

会办公室总经理。 现任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

出口有限公司董事。

公司对此深表歉意，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